
財產申報簡報

 主題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

 報告人：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第二科專員

張台貴(昨天殺雞)









應申報人員v

v

第十二款

司法警察、稅務、關務、地政、會計、審
計、建築管理、工商登記、都市計畫、金
融監督暨管理、公產管理、金融授信、商
品檢驗、商標、專利、公路監理、環保稽
查、採購業務等之主管人員

依機關編制並執行
主管職務之主管及
副主管，不論有無
支領主管職務加給。





應申報標的v

v

第五條第1、2款

一、不動產、船舶、汽車及航空器。

二、一定金額以上之現金、存款、有價證券、珠寶、

古董、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。

三、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、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

資。

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有之前項財產，應

一併申報



財產申報步驟

確定申報類別、申報期間

確定『申報(基準)日』

確實查詢申報(基準)日財產狀態

於申報期間使用網路申報系統上傳上傳上傳

v



別忘了

收據
v















財產資料查詢
(監察院/陽光法令主題網/常用問答/如何查詢申報財產所需資料111-11-17)

各類所得及財產資料：財政部各區國稅局及所屬分局(處)、各縣(市)稅務局。

不動產(土地、建物）：各縣市地政事務所。

船舶、 航空器：船舶核對「船舶登記證書」，或向交通部航政司查詢；航空

器，核對「航空器所有權登記證書」，或向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查詢。

汽車（含大型重型機車）：監理站或監理所/行照。

存款：開立存款帳戶之金融機構。

股票：開戶證券商之集中保管櫃檯臺灣證券交易所&證券櫃檯買賣中心。

債券：債券買賣機構

其他有價證券：受託投資、買賣機構或發行公司、及相關網站。

保險：投保之保險公司。

事業投資：投資公司、財政部各區國稅局及所屬分局(處)、各縣(市)稅務局。

債務：貨款之金融機構。



填表參考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



















v應申報標的─有價證券

 融資融券之申報方式：
 以融資方式買進有價證券者，該有價證券應申報於有價
證券欄，融資金額則申報於債務欄。

 以融券方式賣出有價證券者，因該有價證券非本法所定
之債務，申報於備註欄即可；惟融券保證金及融券賣出
價款扣減證券交易稅、融券手續費及證券商手續費之餘
額，仍應申報於債權欄。

 發行公司曾寄發增、減資或股票下市/下櫃通知，而申報
時未察致股數申報不符，應平時多留意股票之變動。

 漏報自動配發之股利，若持有有價證券存簿者，請整理
存簿，並以申報日當時所餘股數申報。











舉例：

9月9日虛擬資產如下

比特幣198,000元

乙太幣1,500元

狗狗幣800元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以上合計200,300元

此時應申報

惟狗狗幣未達1,000元，無須填列於財產申
報表上





應申報標的─債權債務v

 如曾向保險公司申辦保單借款，債務需向該保險公司查
詢申報日之實際餘額，並申報於債務欄。

 債權、債務應據實填載申報日當日之實際餘額。
 信用卡應付帳款實務上查詢不易，欲令公職人員據實依
發生時間及金額予以申報，顯窒礙難行，並審酌該等款
項實不可能由發卡機構藉由減免之方式給予申報人不法
利益，亦不可能由申報人與發卡機構合謀創造虛偽債務
以遂行或隱匿不法；爰依法律規範意旨予以「目的性限
縮」，故該類「債務」應無須申報。



















公職人員因職務異動致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變動者，仍
應依本法第三條辦理申報(施行細則第9條第1項)



A
主
管

B
主
管

受理申
報機關
不變

受理申
報機關
變動

原申報機關
辦理定期申報

向新受理申報機關
辦理就到職申報

異
動 EX.臺中市豐原區甲國中總務

主任A於113.8.1陞任㇠國中
校⾧

EX.臺中市00區公所區⾧
113.3.20離職，同日就任臺
北市00區區⾧

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施行細則第9條第5項規定：

依本法第2條第1項第13款、第2項(代理申報)、第 4

項、第3條第1項(就到職申報、定期申報)及本條第2

項(兼任申報)應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於法定申報期間

喪失申報身分者，前開申報與卸（離）職或解除代

理申報得擇㇐辦理。

★前提：申報期間重合、喪失應財產申報身分

八、實務常見問題/擇一申報類型v
v



5/15 8/15

法定申報期間3個月

任選1日(5/15-7/10)為
申報日

就
到
職
申
報

卸
離
職
申
報

7/11

卸離職申報期間2個月

僅能以7/11作為申報日

9/11



代理須先滿3
個月

4/6 7/6

代理申報期間3個月
任選1日(4/6-5/9)為

申報日

解
除
代
理
申
報

5/10

解除代理申報
期間2個月
僅能以5/10作
為申報日

7/101/6

發
生
代
理
申
報
義
務

開
始
代
理



11/1 12/31

定期申報期間2個月

任選1日(11/1-11/30)為
申報日

定
期
申
報

退
休
申
報

12/1

退休申報期間2個月

僅能以12/1作為申報日

2/1







八、實務常見問題/已完成申報之內
容可否更正？如何更正？

→申報人完成申報後發現資料有誤，於當年
度實質審核抽籤作業前得隨時更正申報內容。
→更正申報日或申報類別：登入財申系統後，
點選『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』，於『基本資
料』修改申報日。
→更正申報內容：登入財申系統後，點選
『更正申報作業』。



更正申報日或申
報類別

更正申報內容

















十、結語

•釐清申報日與送件日
•原則1年申報1次
•牢記申報期限
•善用備註欄位
•諮詢政風單位



十、結語

別和錢過不去




